
 新竹市立建功高級中學    公告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0年 8月 9日 

發文字號：竹建功中人字第 1100006008號 

主旨：公告本校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代理教師甄選錄

取名單（第 2招）。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國中表演藝術：A02 陳Ｏ伶 正取；A01 黎Ｏ庭 備取 

 

注意事項： 
一、 請錄取人員於 110 年 8 月 9 日（星期一） 13 時 30

分至 15 時 30 分前攜帶以下資料之正本及影本至
本校人事室辦理報到等事宜，正本驗畢歸還：  

(一 ) 最近 3 個月內 2 吋彩色脫帽照片電子檔。  

(二 ) 國民身分證。  
(三 ) 符合報考階段科別之合格教師證書。  

(四 ) 大學以上畢業證書及經歷證件。  

(五 ) 切結書。  
(六 ) 健康聲明切結書（簡章附表 8）。  

(七 ) 離職同意書或離職證明書（政府機關或公立私學

校現職人員應附）  
(八 ) 准考證。  

(九 ) 男性請加附役畢證明書或免役證明書。  

(十 ) 中國信託存摺（無則免附）。  
   二、逾期報到以棄權論，並由備取人員遞補。  

   三、因應防疫，請先出示個人證件及健康聲明切結書

(簡章附表 8)，並完成實聯制及量測體溫，始能
進入校園。  


